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指南
（2019年1月21日起实施）
为帮助会员、客户做好各项准备，有序参与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制定本业务指南。
一、业务准备

（一）会员业务准备

1、会员开立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专用账户

会员开展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应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开立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专用账户，专用账户的开立按照中央结算公司《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操作指引》(详见中央结算公司网站)的有关规定办理。

2、会员向中央结算公司申请开通业务资格

会员开展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需事先与中央结算公司沟通，申请开通业务资格。会员申请开通相关业务资格按照中央结算公司《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办理。

3、会员向中金所申报国债托管账户

会员开展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需向中金所申报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专用账户信息，会员应当向交易所提供下列材料：（1）《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会员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申请表》（附件1）；（2）加盖公章的中央结算公司开具的开户通知书复印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3）加盖公章的开户证件复印件。

（二）客户业务准备

1、客户向中央结算公司申请开通业务资格

客户参与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需事先与中央结算公司沟通，申请开通业务资格，具体要求按照中央结算公司《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办理。

2、客户向中金所申报国债托管账户

客户参与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需向中金所申报用于国债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的国债托管账户，客户应当通过会员向交易所提交以下材料：（1）《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客户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申请表》（附件2）；（2）加盖公章的中央结算公司开具的开户通知书复印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3）加盖公章的开户证件复印件；（4）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国债交存和提取

客户交存和提取国债的，须通过会员向交易所提交《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有价证券交存和提取申请表》(附件3)。国债交存和提取的质押和解押操作按照中央结算公司《债券作为期货保证金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办理。

附件1：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会员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申请表

(结算会员专用)

	申请日期
	
	会员号
	
	会员简称
	

	会员有价证券账户信息
	托管机构
	中央结算公司

	
	账户全称
	

	
	账户号码
	

	
	开户证件
	
	开户证件号
	

	联系人1
	
	办公电话
	
	手机
	

	联系人2
	
	办公电话
	
	手机
	

	会员：

1、本公司承诺遵守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

2、本公司同意将本公司的客户提交的有价证券提交交易所作为保证金，

3、本公司同意将本公司受托结算的交易会员的客户提交的有价证券提交交易所作为保证金，本公司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时，本公司同意交易所处置相关有价证券，所得款项用于清偿本公司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

会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会员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申请表

(交易会员专用)

	申请日期
	
	会员号
	
	会员简称
	

	会员有价证券账户信息
	托管机构
	中央结算公司

	
	账户全称
	

	
	账户号码
	

	
	开户证件
	
	开户证件号
	

	联系人1
	
	办公电话
	
	手机
	

	联系人2
	
	办公电话
	
	手机
	

	会员：

1、本公司承诺遵守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

2、本公司同意将本公司的客户提交的有价证券提交结算会员作为保证金，本公司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时，本公司同意结算会员处置相关有价证券，所得款项用于清偿本公司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

3、本公司同意本公司委托结算的结算会员将本公司的客户提交的有价证券提交交易所作为保证金，结算会员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时，本公司同意交易所处置相关有价证券，所得款项用于清偿结算会员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

会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客户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申请表

(结算会员的客户专用)

	申请日期
	
	会员号
	
	会员简称
	

	期货客户号
	
	期货客户名
	

	客户有价证券账户信息
	托管机构
	中央结算公司

	
	账户全称
	

	
	账户号码
	

	
	开户证件
	
	开户证件号
	

	联系人1
	
	办公电话
	
	手机
	

	联系人1
	
	办公电话
	
	手机
	

	客户：
    1、本人（公司）委托结算会员办理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有关事项，本人（公司）承诺遵守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愿意承担本人（公司）的相关责任。
    2、本人（公司）同意将有价证券提交结算会员作为保证金，本人（公司）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时，本人（公司）同意结算会员处置相关有价证券，所得款项用于清偿本人（公司）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
    3、本人（公司）同意结算会员将本人（公司）的有价证券提交交易所作为保证金，结算会员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时，本人（公司）同意交易所处置相关有价证券，所得款项用于清偿结算会员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会员：

本公司保证按照客户意愿办理有关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本公司承诺遵守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

会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客户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申请表

(交易会员的客户专用)

	申请日期
	
	会员号
	
	会员简称
	

	期货客户号
	
	期货客户名
	

	客户有价证券账户信息
	托管机构
	中央结算公司

	
	账户全称
	

	
	账户号码
	

	
	开户证件
	
	开户证件号
	

	联系人1
	
	办公电话
	
	手机
	

	联系人1
	
	办公电话
	
	手机
	

	客户：
    1、本人（公司）委托交易会员办理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有关事项，本人（公司）承诺遵守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愿意承担本人（公司）的相关责任。
    2、本人（公司）同意将有价证券提交交易会员作为保证金，本人（公司）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时，本人（公司）同意交易会员处置相关有价证券，所得款项用于清偿本人（公司）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
    3、本人（公司）同意交易会员将本人（公司）的有价证券提交其委托结算的结算会员作为保证金，交易会员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时，本人（公司）同意结算会员处置相关有价证券，所得款项用于清偿交易会员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本人（公司）同意交易会员委托结算的结算会员将本人（公司）的有价证券提交交易所作为保证金，结算会员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时，本人（公司）同意交易所处置相关有价证券，所得款项用于清偿结算会员的交易保证金债务和相关交易债务。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会员：

本公司保证按照客户意愿办理有关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本公司承诺遵守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业务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

会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有价证券交存和提取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会员质押或解押操作日期）

	结算会员号
	
	结算会员简称
	

	结算会员联系人
	
	结算会员联系人电话
	

	客户交易编码
	（填写说明：12位交易编码）

	客户交易编码名称
	

	交存申请

	国债全称
	国债代码
	面额（单位：万元）

	
	
	

	
	
	

	
	
	

	提取申请

	国债全称
	国债代码
	面额（单位：万元）

	
	
	

	
	
	

	
	
	

	                                      结算会员业务章：

                                      年    月   日

	交易所办理：

                             经办人：             复核人：        

           年    月   日


